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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4月9日

（2021）浙0106民初3461号
杭州盛璟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琰

诉你与李忠强、第三人浙江未来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7月15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上泗法庭中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911号

陈晓波：本院受理原告贺莎与被告陈晓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
告贺莎诉请要求：1.要求被告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30
万元和利息9817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王磊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1
年6月29日9时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644号

武义傲翔厨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祖良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已转为普通程序。
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于2021年6月10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85号

吕闰飞、武义卡罗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维、张再云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与第
三人武义卡罗工贸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914259.4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如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5694号

兰溪市八达五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兰溪市女埠
街下刘村,法定代表人:胡汉永：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万事兴
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兰溪市八达五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由于被告下落不明，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0)浙0784民初569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兰溪市八达五金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永康市万事兴化工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77420.99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0年9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后7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74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12224元，由被告兰溪市八达五金有限公司负担。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209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6801号

张云朋：本院受理原告肖德利与被告张云朋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0)浙0784民初68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
张云朋返还原告肖德利款项人民币6835元,款限判决生效
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张云朋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张云朋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
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762号

卢立香：本院受理的原告黄祖清与被告卢立香之
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由郑霞芳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张君丹、周康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7月
13日上午9:00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446号

黄成成、黄姗姗：本院受理原告黄美清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0726民初44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824 民初
3302号

洪建华：本院受理
汪培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 0824 民 初
330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5006号

王辉：本院受理原告张建铭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802民
初50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王辉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张建铭工程款15000元和以
1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05%自2020年3月10日起计
算至款项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985号

王善刚（身份证号码3326031974****6378）：本
院受理原告金小良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决被告王善刚偿还100000元，及
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承担诉讼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罗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珍燕、
人民陪审员梁敏丹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1年7
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10758号

朱天琪：本院受理王得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1081民初1075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
庐县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
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
依法安置。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儿童福利院
2021年4月9日

某男孩，2020年4月
24日出生（估）,2020年4月
24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
瑶琳镇皇甫村某居民家门
口。身穿一套浅黄色毛衫、
外包一条米黄色小被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
波市大森家私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
至2021年03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4,792.26万元,
本金为4,049.98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
江省宁波市慈溪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合法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充足、资信良好
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
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毛经理、叶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0571-85778253
电 子 邮 件 ：maozhenyu@cinda.com.cn,yeling@cinda.

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4月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宁波市大森家私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杭州之江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增加新股
东。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过期

自行放弃债权。
杭州之江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杭州之江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债权清算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江荣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江荣进出口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
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江荣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宁波江荣进出口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
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江荣进出口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长城资产联系人：陆先生 江荣进出口联系人：马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65596 联系电话：1350574109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公司
宁波江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宁波市镇海鸿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宁海县乐业机电有限公司

象山信联能源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7,000,000.00

4,100,000.00

4,989,805.36

16,089,805.36

利息余额

4,739,863.46

1,469,271.54

0.00

6,209,135.00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担保方式

保证人：宁波厚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双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魏健、陈燕琴、任辉、李佳蓓

抵押物1：宁海县强蛟镇薛岙村工业用地，土地面积9467平方米 抵押物2：宁海县龙珠大厦1幢A-4C室，住宅面积148.6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8.3平方米 保证人：薛春苗、薛安连、薛瑞业、金娇君、宁海县薛岙砖瓦厂、薛亚巧

保证人：张建军、象山远达物流有限公司、象山春发煤气有限公司、姚骏钰、王胜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常熟市三虎商贸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益）转让给了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
担保责任。

基准日：2013年10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共同还款责任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
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3年10月9日的贷款本金和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
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代垫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它应付款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特此公告。
联系人：袁律师、张律师
联系电话：13165915760、1358686432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常熟市三虎商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苏州浙汇源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美莲、陈美珍、方国聪

抵押物

苏州浙汇源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常熟市支塘镇淦昌路以北、芝溪路以西的商住用地。

账面本金余额

30，000，000.0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669，146.40

律师费用

329，284.00

账面本息合计

30，998，430.4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绍兴竞鸿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绍兴竞鸿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

号01ZXCZ2021005、日期为2021年3月31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19,991,466.59元
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竞鸿进出口有限公司。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竞鸿进出口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竞鸿进出口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绍兴竞鸿进出口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竞鸿进出口联系电话：1789588008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竞鸿进出口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3月1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浙江兰亭高科控股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3月18日）

合同编号

2013年授字第005号、2013年贷字第187号、2013年承合字第003号

本金

19,991,466.59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中青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兰亭新材料有限公司、杨林江、蒋亚君

备注

/

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陈金西系永嘉县东方整形外
科门诊部外科医师，专业从事疤痕领域的治疗及研究。
2019年3月31日，被告周慧敏因左侧面部凹坑疤痕至原告
单位永嘉县东方整形外科门诊部处寻求治疗，术前医护人
员向被告周慧敏发放《“皮肤组织细胞种植”术前告知暨知
情同意书》、《“皮肤组织细胞种植”注意事项及术后经过告
知》、《“细胞种植”施术前特别告知》、《细胞种植术后护理
要点特别告知》、《重要告知》等文件多次告知手术风险并
特别提示“术后基本恢复时间为 15个月，最终恢复期为 3
年”，被告周慧敏在上述文件上均已签字确认。2019年 7
月 27日，被告周慧敏在原告新浪微博名称为“皮肤细胞种
植术”的微博评论中辱骂原告，至 2019年 8月20日原告申
请公正时[( 2019)浙温华证内字第 10563号公证书]其中评
论“你全家被车撞死，被雷劈死，吃东西中毒死把”的新浪
微博阅读次数为 2.9万次，“狗逼玩意，骗子不得好死，三万
给你住ICU病房，做化疗，你各种癌症缠身，带着肿瘤入十
八层地狱”的新浪微博阅读次数为3.2万次。2019年7月
起，被告周慧敏在疤痕论坛(www.scarbbs.com)发布诽谤信
息诋毁原告治疗疤痕的专业技术并侮辱原告人格，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原告申请公正时[( 2019)浙温华证内字第
10564、10565号公证书]其中名为“陈医生做了细胞种植”
帖子的浏览次数为17177次。被告周慧敏将百度贴吧昵称
修改为“陈金西必死”并在简介中备注“温州陈金西细胞毁
容术”。被告周慧敏组建名称为“细胞种植失败群”“维权
群”等微信群，并在上述微信群中诽谤原告并诱导群内成
员侮辱、诽谤原告。被告周慧敏在“年后考虑面诊”等微信
群中侮辱、诽谤原告。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
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以书面
或口头等形式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
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
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
当根据存在受害人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
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

错来认定。原告的证据可证实被告在网络平台上，使用
“陈金西必死”等带侮辱性的语言，以及对原告美容行为是
毁容、失败等事实描述缺乏客观真实性，在网络上发布及
传播，具有明显过错，致使原告医疗美容服务的负面影响
和其个人社会评价降低，造成原告相应的精神损害，同时
也直接造成了原告的一定的经济损失。被告的行为已构
成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和恢复
名誉的法律责任。为此，原告主张名誉权受到侵害，提出
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的请求，应依法予以支
持。原告主张赔偿精神抚慰金10万元及公证费等直接经
济损失32400元，综合被告的过错程度及协调中采取了一
定的补救措施，以及对原告的影响程度，本院酌情予以考
虑。被告全部否认自己的网络侵权行为的主张，与事实不
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
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周慧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删除“疤痕论
坛”(www.scarbbs.com)百度贴吧、新浪微博等曾发表诽谤
信息的网络平台上诽谤原告的内容，解散其自行组建的

“细胞种植失败群”、“维权群”等诽谤原告的微信；
二、被告周慧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全国性报

刊及“疤痕论坛”(www.scarbbs.com)、百度贴吧、新浪微博
等曾发表诽谤信息的网络平台上向原告致歉（致歉内容由
本院审定，时间为5天），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三、被告周慧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陈金
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其他损失3000元；

四、驳回原告陈金西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周慧敏拒不按照判决发布致歉声明，陈

金西于2021年3月2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在征求
陈金西意见后，依法将判决主要内容刊登如上。

特此公告。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1年4月9日

永嘉法院关于周慧敏向陈金西致歉强制执行的公告


